
证券代码:600178� � � �证券简称:东安动力 公告编号:临2013-024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7月份产销数据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及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份发动机产销数据快报

如下：

单位：台

发动机

产销量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０１３

年度累计

本月

上年

同期

增 减 比 例

（

％

）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

计

增 减 比 例

（

％

）

东安动力

产量

５３４３ ８０２１ －３３．３９ ６９２２０ １４４６８１ －５２．１６

销量

４９２２ ３３６１ ４６．４４ ７５０２９ １４３５６９ －４７．７４

参股公司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

产量

２１７５２ １６９９３ ２８．０１ １６３２０２ １００５１５ ６２．３７

销量

１６６７９ １３７７２ ２１．１１ １５８１９６ １１８６６２ ３３．３２

注：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哈尔滨东安汽车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8月2日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申万菱信添益宝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３１０３７８

基金管理人名称 申万菱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

理姓名

叶瑜珍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鸣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鸣

离任原因 因个人原因辞职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无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

基金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手续， 并按有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上海

监管局备案。

特此公告。

证券代码:000035� � � �证券简称：*ST科健 公告编号：KJ2013-33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2013

年

7

月

18

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67

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2013

年

7

月

19

日

,

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详见

2013

年

7

月

19

日《中国证券报》

B017

版及《证券时报》

B8

版。

公司目前正在与相关各方进行洽谈及安排与重组有关的各项工作。 本公司将根据重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070� �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号：2013-047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得政府专项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深圳市科技创新委

员会及深圳市财政委员会《关于下达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3

年第二批扶

持计划的通知》（深发改

[2013]993

号），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天骄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深圳天骄

"

）的

"

新型储能材料锂离子电池关键材料提升专项

"

获得专项资金

300

万元，资

金来源为深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日前，该笔资金已到账。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该政府专项资金将计入递延收

益，在项目实施期间分期确认为当期收益 。

控股子公司深圳天骄获得该专项资金，将有助于其上述新材料项目的建设，推动公司

锂电材料技术创新。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8月2日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１３７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民生加银岁岁增

利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定

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债券

Ａ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１３７ ０００１３８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文号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３

］

２９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１２

，

９３８

份额级别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

债券

Ａ

民生加银岁岁增利债

券

Ｃ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８３

，

２０５

，

４１２．９０ １

，

９２８

，

９７１

，

２００．５０ ２

，

１１２

，

１７６

，

６１３．４０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５１

，

５４７．５１ ８０７

，

６９２．５０ ８５９

，

２４０．０１

有效认购份额

１８３

，

２０５

，

４１２．９０ １

，

９２８

，

９７１

，

２００．５０ ２

，

１１２

，

１７６

，

６１３．４０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５１

，

５４７．５１ ８０７

，

６９２．５０ ８５９

，

２４０．０１

募集份额

（

单

位

：

份

）

合计

１８３

，

２５６

，

９６０．４１ １

，

９２９

，

７７８

，

８９３．００ ２

，

１１３

，

０３５

，

８５３．４１

其中

：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运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 —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 —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

项

— — —

其中

：

募集期

间基金管理人

的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

位

：

份

）

—

３

，

００２．６３ ３

，

００２．６３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

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

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

为

０

；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总量为

０

。

２

、本基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

另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２

、本基金

Ａ

类、

Ｃ

类份额的申购、赎回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开始办理。 办理申购、

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于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公告。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销售机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也可以通过本基

金管理人网站

ｗｗｗ．ｍｓｊｙ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或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话费）查询交易确认情

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北京分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关于核准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北

京分公司的批复》（京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４２

号），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已在北京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注册登记手续，取得营业执照。

名 称：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经营范围： 基金销售及公司授权的其他业务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１

号北京友谊宾馆贵宾楼一楼北侧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８７３

负责人：吴剑飞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８５６６５１８

传 真：

０１０－８８５６６５９２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３８８

（免长途话费）

特此公告。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600077� � � �证券简称：宋都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3� -052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正在筹划重大事项

,

公司股票已于

2013

年

7

月

5

日起停牌。

目前，该重大事项还在进一步论证中。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为防止由此而引

起的本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投资者利益，经申请，本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8

月

2

日起继续停

牌。

本公司将于

2013

年

8

月

2

日之日起（含当日）的

5

个工作日内公告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宋都基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2日

证券代码：000982� � � �证券简称：中银绒业 公告编号：2013-47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补助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宁财（企）发【

2013

】

546

号文件，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决定拨付

5000

万元专项资金给宁

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灵武园区， 该项资金专项用于宁夏生态纺织产业示范园灵武园区基础

设施建设。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7

月

31

日收到上述补助资金

5000

万元。上述补助资金是与资

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相关规定：

"

企业取得与资产相关

的政府补助，不能直接确认为当期损益，应当确认为递延收益，自相关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

态时起，在该资产使用寿命内平均分配，分次计入以后各期的损益（营业外收入）

"

，所以此次

收到的政府补助计入公司递延收益科目，不影响公司当期利润。

特此公告。

宁夏中银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O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3-050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数为

１７４

，

３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数的

０．０５２１％

。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

３

、由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和润发展和陈家兴先生分别出具了《关于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

承诺函》，宁夏和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润发展”）和陈家兴先生承诺将目前

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锁定期再延长

１２

个月， 即限售期由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

和润发展持有公司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１％

）、陈家兴先生

持有公司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８％

）本次不解限，因此，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

东仅为李进华女士

１

人。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０４

号”文核准，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配售”）与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３

，

５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发行价格为

２５．００

元

／

股，其中网下配售

７００

万股，网上发行

２

，

８００

万股。

发行后股本由

１０

，

４５８

万股增加为

１３

，

９５８

万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上［

２０１０

］

２４６

号文”核准，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其中上网定价公开发行的

２

，

８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网下向询价对象询价配售的

７００

万人民币普通股

股票锁定三个月后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上市流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决定以

２０１０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１３９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６

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３９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２２３

，

３２８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决定以

２０１１

年末公司总股本

２２３

，

３２８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０

日， 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３

，

３２８

，

０００

股增加至

３３４

，

９９２

，

０００

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

１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

１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承诺：

①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上述禁售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且在职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③

从公司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２

）公司股东李进华女士（陈家兴配偶）承诺

①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在上述禁售期满后的十二个月内， 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７０％

。

（

３

）公司控股股东—和润发展承诺：

①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在和润发展存续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

４

）其他说明：

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作出承诺的股东

除和润发展、陈家兴、李进华以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公告的解除限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外的其他股东，公司招股说明书的披露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０

日，根据股东承诺，承诺期未满，本

次不予解除限售。

２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相一致。

３

、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没有相关的承诺。

４

、股东后续追加的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和润发展和陈家兴先生分别出具了 《关于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函》，承诺将目前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锁定期再延长

１２

个月，即限售期由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上述各项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上述各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未发生转让、委托他人管

理或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是否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及公司对其是

否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经核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不存

在对其进行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５

日（星期一）。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份总数为

１７４

，

３８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０５２１％

。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１

名自然人股东。

（四）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

股

）

１

李进华

２４９

，

１２５ １７４

，

３８７

备注：李进华女士系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配偶，未担任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未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所持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李进华女士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各

项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４．

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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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性质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

ＩＰＯ

承诺、履行及追加锁定承诺的情况

（一）

ＩＰＯ

所作承诺

１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宁夏和润贸易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和润发展”）承诺：

①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在和润发展存续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家兴先生承诺：

①

自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已经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②

上述禁售期满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且在职期间，累计转让的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③

从公司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

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公司股份数量不超过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０％

。

（二）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和润发展持有的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０．０１％

）、陈家兴先

生持有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股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０．０８％

）

ＩＰＯ

时承诺的锁定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届满。 经核查，和润发展、陈家兴先生均严格履行了各自的锁定承诺，未发生

转让、委托他人管理或回购公司股份的情况。

（三）后续追加承诺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 和润发展和陈家兴先生分别出具了 《关于自愿延长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函》。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促进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和润发展和陈家兴先生承诺将

目前所持有的公司限售股锁定期再延长

１２

个月，即限售期由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延长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３

日。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延长股份锁定期的公告》（公告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８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二、股东持有的股份性质变动情况

和润发展持有公司的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在公司

ＩＰＯ

时承诺的

３６

个月锁定

期届满后，所持股份的股份性质将由“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因其

出具了追加锁定

１２

个月的承诺，其持有的该部分股份在重新办理锁定后，股份性质将变为“首

发后机构类限售股”。

陈家兴先生持有公司的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股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在公司

ＩＰＯ

时承诺的

３６

个月锁

定期届满后，所持股份的股份性质将由“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变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因

陈家兴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职务，其所持股份的

７５％

即

２５

，

３３１

，

０２９

股的股份性质由“首发前个

人类限售股”变为“高管锁定股”；因其出具了追加锁定

１２

个月的承诺，其持有的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股

股份在重新办理锁定后，股份性质将变为“首发后个人类限售股”。

和润发展、陈家兴先生持有的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的股份性质的变动情况如下表

所示：

股份持有人名称

解除限售前 解除限售后 追加锁定承诺后

股数

（

股

）

股份性质 股数

（

股

）

股份性质 股数

（

股

）

股份性质

宁夏和润贸易发

展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０６

首发前机

构类限售股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００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６７

，

０４４

，

５４９

０３

首发后机

构类限售股

陈家兴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０５

首发前个

人类限售股

２５

，

３３１

，

０２９

０４

高管锁定

股

３３

，

７７４

，

７０５

０１

首发后个

人类限售股

8,443,676

00

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备注：截止本公告日，宁夏和润贸易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质押冻结股份

５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其中

限售股份质押冻结

５５

，

１４４

，

５４９

股、流通股质押冻结

２

，

３５５

，

４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７．１６％

，陈

家兴先生质押股份

９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８４％

。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2013年 8月 2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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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7

月

20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

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经出席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办理不超过

2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用于人参采购，贷款期限一年。

2

、上述贷款的担保方式为质押，具体由公司及子公司账面价值

32096

万元的人参产品

作为质押物。

3

、授权财务经理邵天宇全权办理贷款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2524� � � �证券简称：光正钢构 公告编号：2013-049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被否决议案的情形。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和巨潮

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3

年

8

月

1

日

2

、会议召开地点：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三楼会议室（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05

号）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永麟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其代理人共计

4

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74,516,444

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

34.67%

。会议由董事长周永麟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

知》的所列议题进行，无否决或取消提案的情况。 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

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74,,516,44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票

0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李大明、常娜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认为：公司二

○

一三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

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新疆天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光正钢结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031� � �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3-051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揭阳市外轮模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外轮模具

"

） 通知：

2013

年

7

月

30

日，外轮模具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A

股

69,95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4.68%)

质押

给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外轮模具已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妥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限自登记公司核准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

2013

年

7

月

31

日，外轮模具累计质押股数为

84,9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7.83%

。

特此公告。

巨轮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三年八月二日

证券代码：000718�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13-024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

年

8

月

1

日，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张桂平

先生的通知，张桂平先生原质押给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的本公司股份合计

115,000,000

股已解除质押，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解除质押登记

手续。

截至目前，张桂平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03,214,7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73%

。本次解除

质押后其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数为

171,214,7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8.38 %

。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日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中海恒信资产管理

（上海）有限公司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设立子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

2013

〕

908

号），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获准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名称为中海恒信资产管

理（上海）有限公司，业务范围为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业务，注册

地为上海市，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其中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51%

的股权，上海

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49%

的股权。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鹏兼任中海恒信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海恒信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已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的要求，在上

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浦东新区分局办理完成工商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三年八月二日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实施工商银行卡网上直销交易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经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工商银行

"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13

年

8

月

2

日起，对工

商银行卡网上直销交易继续实施新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具备合法基金投资资格，并持有工商银行借记卡的个人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范围：

1

、本公司所管理的已开通网上直销交易方式的开放式基金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1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2

）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A

类：

630003

；

B

类：

630103

）

华商动态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5

）

华商产业升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6

）

华商稳健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A

类：

630007

；

B

类：

630107

）

华商策略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08

）

华商稳定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A

类：

630009

；

C

类：

630109

）

华商价值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10

）

华商主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11

）

华商中证

50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166301

）

华商现金增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630012

；

B

类

630112

）

华商大盘量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15

）

华商价值共享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630016

）

2

、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

三、活动时间：

自

2013

年

8

月

2

日起

四、适用业务范围

基金申购、定期定额申购、转换等业务。

五、费率优惠

通过工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前端收费模式的

基金，申购费率由原来的

5

折优惠进一步降低为

4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惠。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借记卡在本公司网上直销交易系统申请办理本公司旗下基金的定

期定额申购业务，继续享受申购费率

4

折优惠，但优惠折扣后的费率不低于

0.6%

。 原申购费率

低于

0.6%

的，则按原申购费率执行。 普通定投业务，单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100

元（含申购费）；

智能定投业务，单笔申购金额最低为

200

元（含申购费）。

后端收费模式的费率按标准费率执行。

本公司可对上述费率进行调整，并依据相关法规、监管规定的要求进行公告。

六、本公告有关基金网上直销交易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七、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请：

本公司网站：

www.hsfund.com

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700-8880

工商银行网站：

www.icbc.com.cn

工商银行客服电话：

95588

八、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了解网上

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信息，特别是账号和

密码。

特此公告。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3年8月2日

证券代码：300213� � � �证券简称：佳讯飞鸿 公告编号：2013-034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3

年半年度报告已于

2013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

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8月1日


